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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文旅函〔2025〕10号

关于富民县第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151号
建议答复的函

王燕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我县农村精神文化阵地建设的建议》

收悉。首先，衷心感谢您对我县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的关心和支

持。您的建议立足富民县实际，针对当前农村精神文化阵地建

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，对我们进一步做好

农村文化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。经认真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把农村文化阵地建设纳入年度目标考核指标，强

化职责意识，提高重视程度”的建议

每年以第三方评估形式对农村文化阵地专职管理人员配备

率、年度文化活动开展次数、文化志愿者队伍情况、农家书屋

开放情况等以第三方评估机制（每年 1次）进行评估。下一步

将进一步强化县、乡两级责任，确保各项文化惠民政策落到实

处。

二、关于“多层次加强农村文化队伍建设”的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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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请“富民县文旅推介官、现代旅游产业导师”37名、挖掘

文艺文化人才 12名、“十路英才”文旅人才 26名。积极推进县、

镇(街道)、村三级公共文化人才队伍建设，加强人才的培养力度，

定期组织开展农村文艺骨干培训班、非遗传承人培训班等培训，

实现了文化人才的稳定增长和队伍素质的逐步提高。2024 年

-2025年，根据《云南省 2024年文化人才服务支持艰苦边远地

区和基层一线专项实施方案》的工作要求，12名文化人才到各

基层服务点进行公共文化服务，进一步强化农村文化队伍建设。

三、关于“加大投入力度，保障文化经费”的建议

县文旅局将积极争取上级专项资金支持，严格资金管理及

使用，切实保障文化经费。

四、关于“创新方式方法，提高农民群众文化活动的参与

度”的建议

在下步工作中，县文旅局将继续开展富民县“品出富民”农

文旅促消费推广季系列活动持续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

设、培育旅游高质量发展新动能。并通过实地走访，了解群众

喜欢的活动类型，结合戏曲进乡村、“四季村晚”、“四下乡”、

文化大篷车等，将优质文化送到基层，增强活动吸引力，提升

群众参与度。鼓励群众拍摄“家乡美”“非遗技艺”等内容，优秀作

品进行展览。通过创新开展各类农村文化活动，使文化活动从

“要我参加”变为“我要参加”，真正激活农村文化内生动力。

感谢您对富民县文化旅游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附：代表建议办理意见反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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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民县文化和旅游局

2025 年 7月 28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陈宏伟 0871-688 66）

抄送：县政府督查室、县人大代表委

富民县文化和旅游局办公室 2025年 7月 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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